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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來自不同的專業，有助我們以具透明度、負責
任及合規的原則去處理會務。委員會在作出重要的決定時，責任實在
很重大。在考慮拓展服務中心的時候，我們會仔細反覆地作出多方面
的討論，包括財務狀況、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機構發展等等，以對社
會作出應有的承擔。

張志雄醫生
防止虐待兒童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我們認同社福機構的董事對自身責任的認知並不一致，故此社聯若能夠在有關管
治方面提供適當的指導及安排相互交流機會，定必對機構有幫助。現時部份機構在
招募新董事時遇到有些困難，建議社聯多接觸各專業組織，建立一個有意加入社福
機構董事會的人才資料庫，協助機構尋找合適的董事會成員。 尹錦滔先生

協康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自一筆過撥款政策實施後，執行委員會肩負更大的管治責任，財務及機構方向制
定更是新的挑戰。幸好現時之執委會成員都服務多年，熟悉機構運作，我們一起學
習做好管治，以滿足公眾對機構的要求。近年委員會都有安排退修活動，並邀請外
界顧問及高級管理層參與，務求更有效地制定並落實機構的發展策略。

盧德臨醫生
香港心理衞生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羅健中先生
香港家庭福利會主席

  我相信第三部門在社會擔當的角色將會越來越大，業界更需要提升管治
能力。社福界以信任為基礎，有別於商界的文化，所以很難完全套用商界的
管治模式。對我們來說，管治並不是管制員工，而是策略地從分工、運作及
架構上協助員工做好服務，達成機構使命。

 過往，有關社福界出現管治問題的報告並不多，公開的資料很
有限。我期望業界可持更開放的態度，把不同個案記錄下來，作為
機構內部的改善基礎，以及業界的借鏡。管治涉及成本，我們聽取
會員意見時，亦會收到投訴，而用於處理投訴的資源日增，希望政
府或專業團體能就此為業界提供更多支援。

莊陳有先生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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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會理事會成員均須為殘疾人士，我們在吸納新成員方面一直面
對很大挑戰。本會不時舉辦活動，物色擁有共同理念的會員加入委員會，
讓他們從參與義務工作開始，再擔任活動負責人，進而成為管治團隊的一
分子，一起推動殘疾人士全面融入、參與及回饋社會。

吳家榮醫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本會成立越 55 年，為了加強管治，執行委員會一直致
力廣納人才，讓擁有不同背景的人士，包括服務使用者參與
本會之委員會工作，進而成為執行委員會委員，令管治能夠
與時並進，讓機構能在有限資源下發揮最大效益，為殘疾人
士提供適切的服務。

陳麗雲教授
香港復康會主席

 本地各種法例對社褔機構的運作都會有影響。以新修訂的《公司條例》為
例，公司的財務匯報、週年大會程序、授權投票等多方面有不同的規定，董事
需確保機構符合法規要求。本會近期修改公司章程時，便須按公司註冊處的要
求，加入很多與新公司條例相關的條款，令修章過程更為繁複。

 聯會踏入第 30 年，由當日僅以智障人士家長義務運作的自助組織，發
展至今已有 6 位全職員工。作為管治團隊，我們對制定發展方針、財務管
治、理事會成員更替及承傳等方面都非常重視。我們相信，有效的管治，
才可為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因此，我們樂於透過虛心的學
習，裝備自己迎向未來更大的挑戰。

盧鄭玉珍女士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幹事會主席

李志華律師
義務工作發展局 
義務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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